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201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2019年，省社科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认真贯彻落实《关于2019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等文件精神。按照省政务公开办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加强完善制度、决策公开、重点领域公开、平台建设等工作，通过多种形式依法全面、及时主动地向社会公开各类信息，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1、 领导高度重视，加强制度保障
及时调整成立院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分管院领导任领导小组组长，院属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进一步理顺和完善政务公开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处室专人抓落实、上下整体联动的运行机制。院党组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深入学习贯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召开党组会议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年初研究制定了《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网络信息平台管理办法》，完善信息内容保障机制，严格把好网站内容建设和信息发布审核，进一步加强对网络信息平台的管理、使用和维护。院办公室和网络中心作为院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要责任单位，负责全院政务公开、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分别指定1名专人负责此项工作，按照省政务公开办任务部署，根据院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开展工作，严格做到只要不涉及党和国家机密，全部公开，重要工作、科研信息、人事信息、党务信息，全部网上公开发布。  
2、 加强政策解读，积极回应关切
[bookmark: _GoBack]    加强政策性文件的解读，注重政策解读实效，丰富政策解读形式，解读政策制定背景、起草过程、主要内容、创新举措和下一步工作考虑等，提升解读权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建立舆情回应机制，对涉及脱贫攻坚等热点工作加强主动回应工作，加快落实“4·2·1+N”新闻发布工作机制，提升正面回应的质量和水平。
3、 推进决策和执行公开，增强透明度
    认真对标对表2019年省社科院重点工作任务，进一步扩大科研管理、人才培养、课题申报等信息的公开力度。建立健全决策预公开机制，及时发布决策类信息，对涉及民生福祉和全院发展的重要政策文件，采取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向全院公开征求意见等形式，听取院属各单位意见建议，并及时公开反馈意见采纳情况，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透明度。聚焦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加大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系列政策措施的执行和落实情况公开力度，及时公开审计发现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
    四、加大重点领域公开，体现智库职能
围绕社科院中心工作，在“科研信息”“党建园地”等栏目及时主动公开我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情况、研究成果、学术论坛开展情况、对外学术交流等信息，积极做好学术刊物系统的维护工作。在公开重点领域方面，主动详细公开研究部署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脱贫攻坚推进情况、人事信息、政策法规、决策公开、规划计划、省社科院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以及各类建设项目招标采购信息，增强财务信息公开透明度。
五、拓展平台建设，提升影响力
按照省政务公开办对政务信息主动公开目录基本规范的要求，列出问题清单，逐项对照整改，进行平台改版和栏目增设、调整、优化，加快推进网站集约化建设。目前设有“院情概况”“机构设置”“综合新闻”“部门动态”“党建园地”“图书信息”“学术刊物”“科研管理”“专家学者”“政务公开”等栏目，根据类别及时更新各类信息，全年发布各类信息共177条。除了依托网站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和网上政务公开，还充分利用省社科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江淮智库”等自媒体传播平台，拓宽了微信公开政务信息渠道。加强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权威媒体和安徽日报等省级主流媒体的沟通合作，建立健全重大研究成果发布制度，先后承办了“2019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研讨会”“首届淮河文化论坛”等多场次学术论坛、研讨会，研讨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整版刊发，让社会各界公众更了解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机构的研究动态，拓展了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 
    六、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打算
    2019年我院政务公开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存在公开内容不够全面、政策解读不够完善、公开实效不够理想、公众回应不够到位等主要问题。2020年我院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省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要点要求，推进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政务公开质量和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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